附件二： 

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申报表
申报乡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乡镇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制
	考核

内容
	序

号
	指    标   名   称
	指标值
	参考

分值
	评分值

	社会

经济

发展
	1
	农民人均纯收入
	>当地平均水平
	3
	

	
	2
	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>当地平均水平
	3
	

	
	3
	公共设施完善程度
	基本完善
	8
	

	
	4
	自来水普及率（％）
	≥90
	4
	

	
	5
	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（％）
	≥90
	5
	

	
	6
	城镇卫生厕所建设与管理
	达到国家卫生镇有关标准
	4
	

	环境

基础

设施
	7
	生活垃圾处理率（％）
	≥90
	6
	

	
	8
	生活污水处理率（％）
	≥40
	6
	

	
	9
	人均公共绿地面积(m2/人)
	≥10
	6
	

	辖区

生态

环境
	10
	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放达标率（％）
	100
	6
	

	
	11
	地表水环境质量
	达到环境功能区要求
	6
	

	
	12
	空气环境质量
	
	6
	

	
	13
	声环境质量
	
	6
	

	
	14
	森林覆盖率（%）
	山区地区
	≥65
	6
	

	
	
	
	丘陵地区
	≥35
	
	

	
	
	
	平原地区
	≥10
	
	

	农业

污染

防治
	15
	水土流失治理度（%）
	≥70
	5
	

	
	16
	农用化肥施用强度（公斤/公顷，折纯）
	≤280
	5
	

	
	17
	主要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（％）
	≥85
	5
	

	
	18
	规模化畜禽养场粪便综合利用率（%）
	≥90
	5
	

	
	19
	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（%）
	≥95
	5
	

	合计
	100
	


	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：
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	县（市、区）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预审意见：

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	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
	专家组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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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